            水表销户业务

当用水人因房屋拆迁或其他原因不再用水时，可提供以下资料办理水表销户手续：
单位用户:加盖公章的《销户申请》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。
个人:《销户申请》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。
润达水业服务处受理用户销户申请后，派发工单至用户维修处，维修处和抄表处现场核实水表数，用户结清水费后由维修处拆除水表，销户手续办结。
承办部门：市政务服务中心水务集团(润达服务处) 窗口
承办部门地址:昌润南路153号，东昌路与昌润路交叉口向南600米路西 
承办部门咨询电话：8902679 8223968
承办部门工作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（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

